
2023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及绩效目标公告表
	县（市、区）
市直园区
	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
	示范家庭
农场
	小计
（万元）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
指标
	备注

	
	国家级
30万元/个
	市级
2万元/个
	省级
2万元/个
	
	
	
	
	

	船山区
	
	5
	3
	16
	对新评定的8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奖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	

	安居区
	1
	5
	4
	48
	对新评定的1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奖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	

	射洪市
	2
	9
	
	78
	对新评定的11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奖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	

	蓬溪县
	
	6
	
	12
	对新评定的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奖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	

	大英县
	1
	5
	9
	58
	对新评定的15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奖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	

	遂宁高新区
	
	1
	
	2
	对新评定的1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奖补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	

	合计
	4
	31
	16
	214
	
	
	
	



